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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级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提升实验室安

全管理的有效性、科学性、专业性和针对性，根据《教育部

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开展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专项行动的通知》《南京大学实验

室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所有教学、科研实验室。实验

室安全分级管理以实验室房间为基本单位，按照所涉及的危

险源及安全风险程度进行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划分。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三条 校园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是学校实验室安全

管理的领导机构，负责全面指导实验室安全分级管理工作。 

第四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是实验室技术安全归口管



理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全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工作，根据实验

室在“南京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管理系统”提交的危险源数

据及 “南京大学试剂管理系统”的采购数据，对各实验室进

行安全风险等级分级，并每年对分级结果进行更新和修正；

负责监督指导各院系单位根据分级结果对实验室施行差异

化管理。 

第五条 各院系单位负责对实验室在“南京大学实验室安

全检查管理系统”提交的危险源数据进行梳理确认，并根据

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的结果，对各级实验室制定分级管理措

施，加强对风险等级较高实验室的重点监管。 

第六条 各实验室负责人作为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直接责

任人，负责定期在“南京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管理系统”中

如实填报所属实验室的危险源信息，当实验室危险源使用及

存放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重新录入危险源信息，并

向所在单位报备；负责落实学校、院系单位对本实验室的各

项安全分级管理要求。 

第七条 各院系单位、各实验室应严格按本管理办法做好

数据填报和梳理确认工作，若出现实验室危险源数据漏报、

瞒报等问题，学校将视情况给予相应处理。 

第三章 分级标准 

第八条 依据实验室安全风险的高低，将实验室风险等级



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相对应的安全风险程度分

别为高度危险、较高危险、中等危险、一般危险。 

（一） 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涉及下列情况之一的，列为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1、气瓶年采购量≥200个； 

2、危险化学品（除气体）年采购重量≥3t； 

3、危险化学品（除气体）存放总量≥100kg； 

4、存放剧毒化学品、民用爆炸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的场所； 

5、校级危险废物暂存库； 

6、校级危险化学品暂存库； 

7、使用或存放第一类、第二类病原微生物的实验室； 

8、从事安全等级为 III 级（含）以上基因工程生物研究

的实验室； 

9、甲级、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10、使用或存放 I 类射线装置的实验室； 

11、使用或存放 III 类（含）以上放射源的实验室。 

（二） 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涉及下列情况之一的，列为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1、气瓶年采购量 100-200个； 

2、危险化学品（除气体）年采购重量 1-3t； 

3、危险化学品（除气体）存放总量 50-100kg； 



4、使用或存放第三类、第四类病原微生物的实验室； 

5、使用剧毒化学品、民用爆炸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的实验室； 

6、从事安全等级为 III 级以下基因工程生物研究的实

验室； 

7、动物实验场所； 

8、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9、使用或存放 II 类射线装置的实验室； 

10、使用或存放 III 类以下放射源的实验室； 

11、使用危险气体（具有易燃、易爆、毒性、腐蚀、助

燃等性质）的实验室。 

（三） 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1、气瓶年采购量＜100个； 

2、危险化学品（除气体）年采购重量＜1t； 

3、危险化学品（除气体）存放总量＜50kg； 

4、使用或存放 III 类射线装置的实验室； 

5、使用额定温度大于 300℃的加热设备（马弗炉、管式

炉等）的实验室； 

6、存放符合《特种设备目录》定义设备的实验室； 

7、使用激光设备的实验室。 

（四） 四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不涉及重要危险源（包括危险化学品、气体钢瓶、放射



源及射线装置、动物及病原微生物、特种设备、高温设备、

激光设备等）的实验室，列为四级安全风险实验室。 

第九条 有其他特殊危险源的实验室，另行认定。 

第十条 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划分实行“就高不就低”

原则。 

第四章 分级管理 

第十一条 学校和各院系单位应根据实验室安全分级结

果，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实验室，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第十二条 不同风险等级的实验室安全检查遵循以下要

求： 

（一） 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每月自查不少于 4次，所属

单位安全检查每月不少于 2 次，学校安全巡查每月不少于 1

次。 

（二） 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每月自查不少于 4次，所属

单位安全检查每月不少于 1次，学校安全巡查每季度不少于

1 次。 

（三） 三级安全风险实验室每月自查不少于 4次，所属

单位安全检查每两月不少于 1次，学校安全巡查每学期不少

于 1 次。 

（四） 四级安全风险实验室自查每月不少于 4次，所属

单位安全检查每季度不少于 1次，学校安全巡查每年不少于



1 次。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

规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处负责解释。 


